
立法會CB(1)96/07-08(01)號文件  
 

交通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0月 26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為加強鐵路安全監管的人員編制建議  
 

2007年 11月  

由政府當局建議。為了在 2008年 2月落實建議的
人員編制建議，政府當局需於 2007年 11月諮詢
事務委員會，隨後必須在 2007年 12月提交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以便有關建議可於 2008年 1月
獲財務委員會通過。  
 
 

 

2.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屯門西繞道  
 

2007年 11月  

由陳偉業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打算在 2007年 12
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 (少於 5億
元 )，用以提升該項目部分的初步設計及勘察研
究工程。  
 
 

 

3. 加強道路安全的立法建議  2007年 11／ 12月  
 

由政府當局建議。政府當局打算匯報在擬備整

套加強道路安全措施立法建議工作的進展。有

關措施包括  ⎯⎯ 
●  提高酒後駕駛及危險駕駛引致死亡兩項罪行
的罰則；  

●  賦權警方進行隨機呼氣測試；  
●  推行強制規定司機參加駕駛改進課程的計
劃；及  

●  引入適用於初次領牌的私家車及輕型貨車司
機的暫准駕駛執照計劃。  

 
 

 

4. 工務計劃項目第 6746TH號  ⎯⎯ 重建及改善屯
門公路的工程  

 

2008年 1月  

由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時間視乎處理對已刊憲

的道路計劃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進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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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 香港的持牌渡輪服務  
 

2008年 1月  

對上一次在 2007年 7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
時，委員認為政府當局需在 2007年年底前，就
天星小輪增加船費的申請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至於香港離島渡輪服務的招標安排及營運

亦曾在 2007年 7月 20日會議上的上述議項下討
論，並在 2007年 8月 29日的會議上再次討論，政
府當局被促請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相關招標工作的結果。  
 
 

 

6. 車輛進入東涌道的限制  
 

2008年第一季  

由陳偉業議員建議。  
 
 

 

7. 與隧道及管制區有關的建議  ⎯⎯ 更換設施  
 

2008年第一季  

由政府當局建議。  
 
 

 

8. 欣澳交匯處改善工程  
 

2008年第一季  

對上一次在 2007年 7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
議題時，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提交相關的財務建議前，需再向事務委員會作

出匯報。因應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7月 20日的要
求，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檢討有關的道路計劃，

以期可以進一步減少建議的填海範圍。  
 
 

 

9. 檢討的士的營運  
 

2008年 3月  

由主席建議。考慮到的士目前的經營環境困

難，部分是由於若干的士司機提供折扣所致，

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積極制訂措施，以對

付不良的經營手法及檢討的士現時的收費水

平。在 2007年 7月 20日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
相關的 "的士及輕型貨車在機場的營運 "事項
時，主席進一步建議，為了解決 "折扣黨 "的問
題，相關法例應予修訂，規定乘客必須按的士

咪錶繳付法定車費，並降低超過 10公里長車程
所收取的車費。政府當局應主席的要求，考慮

他的建議及決定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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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2007年年底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所決定的解決方
法，當局同意在數月內告知事務委員會有關其

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就的士營運進行檢討的進

展。  
 
 

10. 中九龍幹線  
 

2008年 4月  

由政府當局建議。財務委員會在 2007年 2月 7日
的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在 2007-2008年度立法
會會期內，向事務委員會滙報此項公路工程顧

問研究的進展。  
 
 

 

11. 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的走線及港珠澳大橋的最
新進展  
 

2008年 4月  

政府當局打算向事務委員會簡報北大嶼山公路

連接路規劃的最新發展及港珠澳大橋的規劃和

實施的最新進展情況，包括造價、財務安排、

釐定收費的機制及交通流量預測等。  
 
 

 

12. 工務計劃項目第 6579TH號  ⎯⎯中環灣仔繞道
及東區走廊連接路  

 

2008年 4月  

由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時間視乎處理對已刊憲

的道路計劃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進度及相關司

法覆核的進度而定。  
 
 

 

13. 貨車在倒車時的安全問題  
 

2008年第二季  

由主席建議。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在 2006年 10
月 24日及 2007年 5月 25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議
題。主席希望跟進在該兩次會議後在這方面的

進展。  
 
 

 

14. 工務計劃項目第 6819TH號  ⎯⎯ 屯門公路市中
心段交通改善工程  

 

2008年第二季  

由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時間視乎處理對已刊憲

的道路計劃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進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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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5. 令 "建造  ─  營運  ─  移交 "模式隧道的使用率
較為合理的措施  
 

2008年第二季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5年 12月 19日及 2006年 10月
24日整體討論此事。在 2006年 10月 24日的會議
上，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旨在改善 3條
過海行車隧道車流量分布的工作，包括與東區

海底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的營辦商進行商討。

為提高三號幹線的使用率而進行的工作進展其

後在 2007年 5月 5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 "令 3條過
海行車隧道的使用率合理化的措施 "一事曾安排
在 2007年 7月 20日的會議上處理，但其後被押
後。  
 
 

 

16. 專營巴士公司加價的申請及巴士轉乘計劃的最
新進展情況  
 

有待確定  

分別由王國興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建議。據李議

員所述，巴士轉乘計劃的進展似乎停滯不前。  
 
 

 

17. 沙田新市鎮第 II期  ⎯⎯  T4號道路  
 

有待確定  

由政府當局建議。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

會通過議案，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擱置興建有

關工程，直至T3號道路及 8號幹線通車為止。視
乎當時的實際交通需求及流量，或會考慮再研

究此事。  
 
 

 

18. 檢討公共小型巴士的營運  
 

有待確定  

由陳偉業議員建議。考慮到近期有傳媒報道黑

社會滲入公共小型巴士的營運，陳議員希望與

政府當局檢討解決有關問題的措施和監察與紅

色小巴 (下稱 "紅巴 ")營運有關的其他事宜，以及
就鼓勵紅巴轉為綠色專線小巴經營的工作進

展。當討論此事項時，委員可參閱於 2007年 6月
25日隨立法會 CB(1)1983/06-07號文件送交委員
的題為 "香港小巴策略檢討 "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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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9. 昂坪纜車對新大嶼山巴士公司的影響  
 

有待確定  

此事由陳偉業議員建議。在 2006年 10月 12日的
會議上，陳議員指出，考慮到昂坪纜車項目的

營運對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的商業營利能力

及持續為大嶼山乘客提供巴士服務的能力的影

響，事務委員會有急切需要將昂坪纜車作為交

通項目討論。  
 
(註：政府當局指出，昂坪纜車於 2006年 9月開始
啟用，其對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的影響
在較後階段才會穩定下來。再者，該公司需要

時間確定其服務及財政狀況，然後才能訂出對

其營運作出的任何必要更改。政府當局建議在

較後階段才確定進行討論的時間。 ) 
 
 

 

20. 行人過路處交通燈柱上附設的行人燈號控制器
的設計  
 

政府當局將會提供資

料文件，向委員簡介

相關的事宜  
由王國興議員建議。他希望政府當局全面檢討

交通燈柱上附設的行人燈號控制器及行人過路

處的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的設計。他亦籲請

政府當局就此類設施採用標準的設計，以利便

殘疾人士使用。  
 
 

 

21. 豁免用於拉票活動的車輛受《道路交通 (交通管
制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G)第 53(2)條的規
管  
 

政府當局將會提供資

料文件，向委員簡介

相關的事宜  

在研究《道路交通條例》下 4項附屬法例的小組
委員會上，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從更廣

泛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擬議的修訂規例的目

的不應只是方便將在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行的花

車巡遊，亦應利便在選舉期間進行的拉票活

動。政府當局認為，在此類車輛上站立的乘客

的安全規定超出了當時對法例作出修訂的範

圍，但政府當局承諾對此項建議另作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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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22. 與車輛照明裝備、反光體及標記有關的立法修
訂  
 

政府當局將會提供資

料文件，向委員簡介

相關的事宜  
法例修訂的草擬工作在進行中。政府當局會先

諮詢事務委員會，然後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

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23. 加強行人安全意識的措施  
 
由王國興議員建議，以突顯防止行人在過馬路

時因收聽MP3數碼廣播而引起交通意外的重要
性。就此，王議員希望知道運輸署有否就此類

交通意外收集任何統計數字。  
 
 

政府當局將會提供資

料文件，向委員簡介

相關的事宜  

24.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在 2006年 2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議題時，事
務委員會同意待政府當局在 2007年年初進行了
兩年一度的有關檢討，以決定有否需要簽發新

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後，再次研究此事。事務

委員會亦促請政府當局在檢討時一併考慮檢討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分組方式，並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匯報。  
 
 

已於 2007年 7月 17日
隨立法會CB(1)2145/ 
06-07號文件向事務
委員會提供一份資料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0月 26日  


